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呼环罚〔2025〕0313号
当事人名称：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玉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782686543623L
地址：牙克石市工业大街（原联合厂3号门）
我局于2025年5月26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牙克石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张洪波（行政执法证号05030315040）、赵洪伟（行政执法证号05030315039）依据2025年5月19日接到12345政务信访批转单，工单号DH2505170289 ，信访内容：沈阳药业于16日下午开始产生很大的噪音，严重影响日常休息。牙克石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于2025年05月19对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厂界、怡安小区6号楼3单元五楼六楼之间窗外进行噪声监测。于5月20日出具监测报告，编号：YJZS2025005号，依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该企业执行昼间65dB，夜间55dB，监测共设置5个噪声点位，其中3、4点位夜间最高为62dB（A）、57dB（A），分别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1--7dB（A）。
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
厂界噪声排放超过国家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呼伦贝尔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工单 编号DH2505170289号（用于证明信访来源）1页。
2.牙克石市生态环境中心2025年05月20出具的噪声监测报告，编号YJZS2025005号 （用于证明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厂界噪声超过国家排放标准）2页。
3.调取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呼北药业发〔2025〕96号文件1页（用于证明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因锅炉设备故障所造成厂界噪声超过国家排放标准事实，企业于2025年5月19日完成故障上报工作）。
4.2025年5月26日09时54分至 10时24分对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勘查）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3页）。
5.2025年5月26日10时37分至11时25分对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孙小刚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3页）。
6.法人授权委托书（用于证明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授权孙小刚配合生态保护部门调查工作。）（1页）
7.2025年5月26日09时54分至 11时25分对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勘察）过程，执法记录仪录制视频（光盘）。
8.现场对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厂界噪声限值取证照片（四张）。
9.企业营业执照和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孙小刚身份证复印件（各一页）。
10.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证（1页）。
11.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现场平面图（用于证明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超标排放点位）1页。
12.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送达地址及方式确认书（1页）等证据为凭。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六条“排放工业噪声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振动、降低噪声，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不得无排污许可证排放工业噪声，并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进行噪声污染防治。”的规定。
我局于2025年8月11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呼环罚告〔2025〕0315号）告知你公司享有陈述申辩权。你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申辩。以上事实有《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呼环罚告〔2025〕0315号）和《送达回证》为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的规定予以处罚。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裁量如下：
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超标排放工业噪声的排污许可重点管理（ 5 万 元 以上 20 万元以下）有排污许可证的，超标 10个分贝以内的处5万元以上，不足 10 万元。
牙克石市生态环境中心2025年05月20出具的噪声监测报告，编号YJZS2025005号 显示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厂界噪声夜间最高为62dB（A）、57dB（A），噪声超标为10分贝以内，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处罚金为5万元以上的，10万元以内。
我局拟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陆万元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你单位如对该处罚意见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告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和申辩，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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